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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住宅課稅說帖 

Q1：是否要開徵「豪宅稅」新稅目？ 

A ：基於租稅法律主義，政府課徵任何租稅，均應以法律定之，

也就是說稅法要經立法院通過才能公布施行，至於地方政府

基於財政需要課徵「特別稅」或「臨時捐」，必須依地方稅

法通則之規定，先訂定自治條例，並經議會通過始能課徵，

且有一定課徵年限，目前對高級住宅加價課稅並非開徵「豪

宅稅」之新稅目，而係增加高級住宅之房屋稅稅額。 

 

Q2：高級住宅加價課稅就是豪宅稅嗎？ 

A ：高級住宅加價課稅係針對高級住宅所有權人加重課徵其房屋

稅，且不只課徵一次，而是每年開徵之房屋稅均按加價計算

後之稅額課徵，惟並非開徵「豪宅稅」之新稅目。 

 

Q3：臺北市為何要對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？ 

A ：以往由於高級住宅與一般房屋課稅之評價標準相同，高級住

宅較鄰近一般房屋的房價貴很多，其稅負明顯偏低，為促進

租稅負擔合理化，更真實反映高級住宅應有的房屋評價及稅

負能力，同時防杜高所得者透過購置高級住宅規避遺產及贈

與稅，期使課稅更趨公平合理。 

 

Q4：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何時實施？ 

A ：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自 100年 7月 1日起實施後，因房

屋稅條例第 11條規定，每 3年重新評定 1次，經檢討高級住

宅採逐「棟」認定，如整棟 70%以上符合高級住宅認定標準，

則全棟列入，造成其中未達標準之小坪數房屋亦需列入，反

之，部分大坪數房屋符合房地總價等認定標準，卻因整棟符

合認定標準的戶數比率低於 70%而予以排除之不公平現象。基

於租稅公平原則，修正高級住宅認定原則及方式，自 103年 7

月 1日起改採按「戶」認定。 

 

Q5：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的認定依據？ 

103年 4月 8日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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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：依臺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評定作業要點第 15點規

定，房屋為鋼筋混凝土以上構造等級，用途為住宅，經按戶

認定房地總價在 8,000萬元以上，且建物所有權登記總面積

達 80坪以上或每坪單價 100萬元(不含車位價)以上者，酌參

下列特徵，認定為高級住宅。 

(一)獨棟建築 (二)外觀豪華 (三)地段絕佳 (四)景觀甚好 

(五)每層戶少 (六)戶戶車位 (七)保全嚴密 (八)管理週全 

 

Q6：符合高級住宅認定標準之住商混合型大樓、商業大樓及商辦

大樓，是否仍應加價課徵房屋稅？  

A：高級住宅作住宅使用的認定要件，原則上是按使用執照所載用

途「住宅」為基準（即設籍用途別及細類別為 344）。但使用執

照用途為非集合住宅者，經本府都市發展局查獲未依使用執照

所定用途（如辦公室、策略性產業等非住宅等用途）改供住宅

使用，並有該機關裁處罰鍰等相關事實，復經本處查得符合高

級住宅之要件者，將被列入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。 

 

Q7：高級住宅的 8項特徵意義為何？ 

A ：獨棟建築：未與其他建物或建案相連結。 

 外觀豪華：建築氣派、華麗或特殊風格，採用高級建材等。 

 地段絕佳：地處交通便利、環境幽靜或鄰近名校學區等。 

 景觀甚好：鄰近公園、林蔭大道、水岸、山景或建築基地整

體規劃良善等。 

 每層戶少：每層戶數少，原則上為 4戶以下，採光良好。 

 戶戶車位：車位數大於或等於戶數。 

 保全嚴密：設監視系統或配保全人員。 

 管理週全：專人或專責門禁管理及大樓之清潔維護。 

 

Q8：高級住宅加價課稅對一般民眾租稅負擔的影響？ 

A ：高級住宅加價課稅係針對符合條件之房屋所有權人加重課徵

其房屋稅，對未被列為高級住宅之大樓並無影響，故一般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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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的租稅負擔不受影響，符合量能課稅及租稅公平原則。 

 

Q9：經核定為高級住宅其稅負的變化？ 

A ：本市房屋如經核定為高級住宅者，房屋稅稅額將會增加。舉

例來說，一般房屋、鋼筋混凝土造、總樓層數 12層、面積 200

平方公尺、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為 200%、使用執照所載用途

為住宅，其適用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5,080元，

房屋評定現值為 2,032,000 元，全年房屋稅額為 24,384 元。

相同條件下，如為高級住宅房屋，其應適用之房屋構造標準

單價，依路段率為加價倍數調整後增加為每平方公尺 15,240

元【(5,080×(1+200％)】，即標準單價提高為 3倍，則其房

屋評定現值為 6,096,000元，全年房屋稅額為 73,152 元，房

屋稅負將提高為 3倍。 

 

Q10：民眾來電或洽詢其房屋是否被列為高級住宅？可否告知？ 

 A ：民眾已告知房屋坐落、身分證統一編號，並經查明確定者，

可明確告知是否為高級住宅；惟如須查詢房屋現值時，仍應

依現行規定，提示身分證影本方可辦理。 

 

Q11：如有納稅義務人不服其房屋被認定為高級住宅，如何申訴？ 

 A ：納稅義務人如不服其房屋被認定為高級住宅時，可於接獲房

屋稅繳款書（或契稅繳款書）後，依稅捐稽徵法第 35條規

定，於繳納期間屆滿翌日起算 30日內，申請復查。  
 

Q12：高級住宅與一般房屋之課稅有何不同？ 

 A ：房屋稅計算公式 

核定單價＝標準單價×〔1±各項加減項之加減率±樓層高度 

之超高(偏低)率〕 

標準價格＝核定單價×（1－折舊年數×折舊率）×街路等級 

調整率  

房屋現值＝標準價格×面積 

房屋稅＝房屋現值×稅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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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住宅房屋，因其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按該棟房屋坐落地點 

之街路等級調整率加成核計。 

核定單價＝標準單價×〔1±各項加減項之加減率＋該棟房屋 

坐落地點之路段率±樓層高度之超高(偏低)率〕。 

案例一： 

房屋所處路段率 200%，房屋標準單價 8,000元/㎡，住家使用，課

稅面積 100 ㎡，原有中央空調及游泳池各加價 5％。（該棟各樓層

面積均相同，總層數 10層，設有電梯）。 

解析：1樓原核定房屋現值為 8,000×（1+5％+5％）×100㎡×200 

％＝1,760,000元；高級住宅依路段率為加價倍數調整後房 

屋現值為 8,000×（1+5％+5％+200％）×100㎡×200％＝ 

4,960,000 元。 

2樓以上原核定房屋現值為 8,000×（1+5％+5％）×100㎡× 

150％＝1,320,000 元；高級住宅依路段率為加價倍數調整 

後房屋現值為 8,000×（1+5％+5％+200％）×100㎡×150％ 

＝3,720,000元。 
    細項 

 
情形 

加價項目 核定現值 核定稅額 稅額增加倍數 

1樓原核定 中央空調 
游泳池 1,760,000 21,120 － 

1樓高級住宅
加價後 

中央空調 
游泳池 
高級住宅 M20 

4,960,000 59,520 1.818(註 1) 

2樓以上 
原核定 

中央空調 
游泳池 

1,320,000 15,840 － 

2樓以上 
高級住宅 
加價後 

中央空調 
游泳池 
高級住宅 M20 

3,720,000 44,640 1.818(註 2) 

(註 1)稅額增加倍數非原稅額之 2倍（僅為 1.818倍），係因加價後成長百分比

為【（1+5％+5％+200％）-（1+5％+5％）】/（1+5％+5％）＝1.818倍 

(註 2)稅額增加倍數非原稅額之 2倍（僅為 1.818倍），係因加價後成長百分比

為【（1+5％+5％+200％）-（1+5％+5％）】/（1+5％+5％）＝1.818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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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： 

沿用上例，倘高級住宅該棟房屋所處的路段率由 200％調升至 250

％，即調幅 25％，則 

解析：1樓原核定房屋現值仍為 8,000×（1+5％+5％）×100㎡×200

％＝1,760,000 元；高級住宅依調升後路段率為加價倍數

調整後房屋現值為 8,000×（1+5％+5％+250％）×100㎡×250

％＝7,200,000元。 

2 樓以上原核定房屋現值仍為 8,000×（1+5％+5％）×100

㎡×150％＝1,320,000 元；高級住宅依調升後路段率為加

價倍數調整後房屋現值為 8,000×（1+5％+5％+250％）×100

㎡×200％＝5,760,000元。 
     細項 

 
情形 

加價項目 核定現值 核定稅額 稅額增加倍數 

1樓原核定 中央空調 
游泳池 1,760,000 21,120 － 

1樓高級住宅
加價後 

中央空調 
游泳池 
高級住宅 M25 

7,200,000 86,400 3.091(註 3) 

2樓以上 
原核定 

中央空調 
游泳池 1,320,000 15,840 － 

2樓以上 
高級住宅 
加價後 

中央空調 
游泳池 
高級住宅 M25 

5,760,000 69,120 3.363(註 4) 

(註 3)稅額增加倍數非原稅額之 2.5倍（為 3.091倍），係因加價後成長百分比

為【（1+5％+5％+250％）×250％-（1+5％+5％）×200％】/（1+5％+5％）

×200％＝3.091倍 
(註 4)稅額增加倍數非原稅額之 2.5倍（為 3.363倍），係因加價後成長百分比

為【（1+5％+5％+250％）×200％-（1+5％+5％）×150％】/（1+5％+5％）

×150％＝3.363倍 

 

 


